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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3 年 5 月 19 日，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0.96 元/股，

首次低于 1 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的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低于 1 元/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一）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
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
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本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敬请投
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1 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仅发行 A 股股票或者仅发行 B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
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首次低于 1 元/股，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其他风险提示
1、 公司在 2022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相关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2022 年《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 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后，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
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相关规定被实施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 2023年 1月 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
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02023002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3），并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
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于 2023年 5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
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
国证监会就上述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3、公司的控股股东国药兆祥（长春）医药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02023003 号）。 因涉嫌限制期交易紫鑫药业股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国药兆
祥（长春）医药有限公司立案 。 公司于 2023年 5月 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进行了披露。 公司将持
续关注上述事宜相关进度，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2 日

制作 王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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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中证网（www.cs.com.cn）、证券日报网（www.zqrb.cn）、
经济参考报（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网（www.financialnews.com.cn）、

中国日报网（cn.chinadaily.com.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

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朗坤环境
（二）股票代码：30130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43,570,700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60,892,700 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

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相关规定，公司所属行业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业（N77），截至 2023 年 5 月 8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业（N77）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18.42 倍。

截至 2023 年 5 月 8 日（T-3 日），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
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2年扣非前
EPS（元 /股）

2022年扣非后
EPS（元 /股）

T-3日股票
收盘价（元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2022

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 -扣非后
（2022 年）

601200.SH 上海环境 0.4631 0.4386 9.89 21.36 22.55
603588.SH 高能环境 0.4539 0.4304 9.77 21.52 22.70
000826.SZ 启迪环境 -0.6761 -0.6054 3.26 — —
600323.SH 瀚蓝环境 1.4060 1.3639 19.98 14.21 14.65
000035.SZ 中国天楹 0.0489 0.1657 4.74 96.93 28.61

算术平均值（剔除负值及异常值） 19.03 22.13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 2023 年 5 月 8 日（T-3 日）。

注 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2 年扣非前 / 后 EPS=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

利润 /T-3 日总股本。

注 3：启迪环境 2022 年未盈利，中国天楹 2022 年扣非前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为极端值，因此未纳入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算术平均值计算范围。

本次发行价格 25.25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26.45 倍，高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18.42 倍，超出幅度为

43.59%，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22.13 倍，超出幅度为 19.52%，存在未来发行人

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高桥社区坪桥路 2 号 13 楼

联系人：杨小飞

电话：0755-89891111

传真：0755-89891888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招商证券大厦 27 楼

保荐代表人：李寿春、王玉亭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2 日

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４２７．４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５１７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
标询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２，４２７．４７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９，７０９．８６万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３６４．１２０５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其中，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
计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即不超过２４２．７４７０万股，且预计认购金额不超
过６，２４０．００万元；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３７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４４．３４９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１９．０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
在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６日（Ｔ＋２日）刊登的《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或全景路演（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３日（Ｔ－１日，周二）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
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２日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３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

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英特科技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９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８，８０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２００．００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本公司所属行
业为“（Ｃ３４）通用设备制造业”。 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８日（Ｔ－４日），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０．３９倍， 请投资者决策时
参考。

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８日（Ｔ－４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２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倍）－扣非前

（２０２２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倍）－扣非后

（２０２２年）

６０３０９０．ＳＨ 宏盛股份 ０．５３３９ ０．５２１３ ２０．３２ ３８．０６ ３８．９８

３００４３５．ＳＺ 中泰股份 ０．７３０３ ０．６８４８ １４．７３ ２０．１７ ２１．５１

３００９９０．ＳＺ 同飞股份 １．３６５５ １．１２６４ ８７．２３ ６３．８８ ７７．４４
算数平均值 ４０．７０ ４５．９８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８日（Ｔ－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２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Ｔ－４日总股本；

注３：由于一万节能（８３６１６１．ＮＱ）为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成交不活跃，因此未纳入可
比公司市盈率算术平均值计算范围。

本次发行价格４３．９９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８．８３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３０．３９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４５．９８倍，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
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真健
联系地址：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乐三路４６８号
联系人：裘尔侃
联系电话：０５７２－５３２１８９９
传真：０５７２－５３２１５６８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五星路２０１号
保荐代表人：孙书利、廖晨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５７６
传真：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发行人：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２日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王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18号）。《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并置备于发
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并认真阅读今日刊登的《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T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
间为 9:30-15:00， 网上申购时间为 9:15-11:30，13:00-15:00。 投资者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T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且符合相关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须按照相关要求在
2023 年 5 月 24 日（T-5 日）中午 12:00 前注册并提交核查材料，注册及提交核查材料时请登
录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网下投资者平台（https://ipo-jxc.swhysc.com）。

3、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如有）、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
实施。 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https://eipo.szse.cn）及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结算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确定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跟投主体为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保荐人（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
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创新投”）。 如有上述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福建南王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中披露向申万创新投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限
售期限等信息。

4、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

累计投标询价。

5、网下发行对象：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确定的条件及要求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
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符合一定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一般机构投资者
以及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

6、初步询价：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5 日（T-4 日）的 9:30-15:00。 在上
述时间内，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等信息。

在网下询价开始前一工作日（2023 年 5 月 24 日，T-5 日）上午 8:30 至询价日（2023 年

5 月 25 日，T-4 日） 当日上午 9:30 前， 网下投资者应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https://eipo.
szse.cn）提交定价依据并填报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未在询价开始前提交定价依据和建议价
格或价格区间的网下投资者，不得参与询价。

网下投资者应按照内部研究报告给出的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进行报价， 原则上不得超

出研究报告建议价格区间。

参与创业板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多个配售对象分别填报不同的报价，每

个网下投资者最多填报 3 个报价，且最高报价不得高于最低报价的 120%。 配售对象报价的

最小单位为 0.01 元。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

的拟申购股数，同一配售对象只能有一个报价。 相关申报一经提交，不得全部撤销。 因特殊原

因需要调整报价的，应重新履行报价决策程序，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说明改价理

由、改价幅度的逻辑计算依据以及之前报价是否存在定价依据不充分、报价决策程序不完备

等情况，并将有关材料存档备查。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发行人的估值情况， 保荐人 （主承销

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100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

位设定为 10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100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1,620 万股，约占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49.94%。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加强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

审慎合理确定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配售对象填报的拟申购金额原则上不得

超过该配售对象最近一个月末（招股意向书刊登日的上一月最后一个自然日）即 2023 年 4
月 30 日总资产与询价前总资产的孰低值，配售对象成立时间不满一个月的，原则上以询价

首日前第五个交易日即 2023 年 5 月 18 日（T-9 日）的产品总资产计算孰低值。保荐人（主承

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资产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参与本次南王科技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应在 2023 年 5 月 24 日（T-5 日）中午 12:00 前将

资产证明材料及相关核查材料通过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网下投资者平台 （https://ipo-jxc.
swhysc.com）提交给保荐人（主承销商）。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应当按照保荐人（主承销商）
的要求提供相关信息及材料，并确保所提供的信息及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如投资者拒绝配
合核查、未能完整提交相关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禁止参与网下发行情形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与本次网下发行、将其报
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或不予配售，并在《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 网下投资者违反规定参与本
次新股网下发行的，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特别提示一：为促进网下投资者审慎报价，深交所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上新增了定价依

据核查功能。 要求网下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操作：

在网下询价开始前一工作日（2023 年 5 月 24 日，T-5 日）上午 8:30 至询价日（2023 年

5 月 25 日，T-4 日） 当日上午 9:30 前， 网下投资者应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https://eipo.
szse.cn）提交定价依据并填报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未在询价开始前提交定价依据和建议价

格或价格区间的网下投资者，不得参与询价。

网下投资者应按照内部研究报告给出的建议价格或价格区间进行报价， 原则上不得超

出研究报告建议价格区间。

特别提示二：网下投资者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如实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交资产

规模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不得超资产规模申购。 网下投资者须如实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

供配售对象最近一个月末 （招股意向书刊登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2023 年 4 月 30
日）《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且确保在《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

Excel 汇总表中填写的资产规模与资产规模报告等证明文件中的金额保持一致。 配售对象成

立时间不满一个月的，原则上以询价首日前第五个交易日（2023 年 5 月 18 日，T-9 日）的产

品总资产为准。

《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的填报标准为：

（1）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应填写最近一个月末 （招股意向书刊登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2023 年 4 月 30 日）

账户资产估值表中总资产金额，由网下投资者自行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托

管机构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并加盖估值或托管业务专用章；

（2）专业机构投资者自营投资账户类配售对象应填写最近一个月末（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上一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2023 年 4 月 30 日） 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中的总资产金额，由

网下投资者自行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并加盖公章；

（3）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管产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配售对

象应填写最近一个月末 （招股意向书刊登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个自然日，2023 年 4 月 30
日）账户的资产估值表中总资产金额，由托管机构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并加盖估值或者托管业

务专用章，如银行等托管机构无法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应由托管机构出具基金估值表并加盖

估值或者托管业务专用章，以及网下投资者自行出具资产规模报告并加盖公章，基金估值表

和资产规模报告数据应保持一致。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承诺其在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网下投资者平台上传的资产规

模证明材料及填写的《网下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报告》中相应的资产规模与在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提交的数据一致；若不一致，所造成的后果由网下投资者自行承担。

特别提示三：为促进网下投资者审慎报价，便于核查创业板网下投资者资产规模，深交

所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上新增了资产规模核查功能。 要求网下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操作：

初步询价前， 投资者须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内如实填写招股意向书刊登日上一

月最后一个自然日（即 2023 年 4 月 30 日）的总资产；配售对象成立时间不满一个月的，应填

写截至询价首日前第五个交易日（即 2023 年 5 月 18 日，T-9 日）的总资产。

投资者需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 合理确定申购规模， 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其向保荐人
（主承销商）及交易所提交的资产规模。

7、网下剔除比例规定：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剔除不符合
投资者条件（《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三、网下投资者的资格条件及核查程序”）报价后
的初步询价结果， 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所属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
低、同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
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记录为准）由晚到早、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
申购数量同一申报时间上按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顺序从后到前排

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拟申购量为所有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拟申
购总量的 1%。当拟剔除的最高申购价格部分中的最低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
格上的申购不再剔除。 剔除部分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剩余报
价及拟申购数量、有效认购倍数、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审慎合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
有效拟申购数量。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的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家
数不少于 10家。

有效报价是指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不低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且未作为最高报价部分被剔除，同时符合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
他条件的报价。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可参
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量信息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保荐人（主承销
商）已聘请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和承销全程进行即时见证，并将对网下投资者
资质、询价、定价、配售、资金划拨、信息披露等有关情况的合规有效性发表明确意见。

8、投资风险提示安排：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或本次发行价格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发
布《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以下简称“《投资风险特别公告》”），详细说明定价的合理性，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9、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

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申万创新投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本次跟
投（如有）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10、市值要求：

网下投资者：以初步询价开始前两个交易日（2023 年 5 月 23 日，T-6 日）为基准日，科创
和创业等主题封闭运作基金与封闭运作战略配售基金在该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含基准日）
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总市值的日均值应为 1,000 万元（含）以
上， 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的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在该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总市值的日均值应
为 6,000万元（含）以上。 配售对象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的，按 20 个交易日计
算日均持有市值。 具体市值计算规则按照《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执行。

网上投资者：持有深交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它
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可参与网上申购。 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
购额度，持有 10,000 元以上（含 10,000 元）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5,000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5,000 元的部分

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5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500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
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
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2023 年 5 月 29 日（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的日均持有市
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2023年 5月 31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
不足 20个交易日的，按 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11、自主表达申购意向：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
其进行新股申购。

12、本次发行回拨机制：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2023年 5 月 31 日（T 日）15:00 同时截
止。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总体情况于 T日决定是否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参见《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中的“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13、获配投资者缴款与弃购股份处理：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3年 6月 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

别足额缴款。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

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 6月 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
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14、中止发行情况：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具体中止条款请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15、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网下询价与配售的，视为认可并承诺符合公告所规定的条件，同
意并承诺配合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投资者的身份进行核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人
（主承销商）对与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承销团成员等存在关联关系嫌疑的投资者，保
留拒绝其参与本次发行报价，或剔除其报价的权利；有权对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配售情形进
行核查，投资者应按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要求提供相应材料或进行配合，如拒绝配合或其提
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拒绝向其进行配售。

16、违约责任：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以及存在《管理规则》第四十一条中的其他违约情形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

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17、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

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股票 4,878.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公司
股东不在本次发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
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确定的发行价格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2020 年修
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的自然人（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者除外），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实施细则（2023 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 号）及《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
号）的规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T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其他发行重要日
期安排详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惠安县惠东工业区（东桥镇燎原村）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95-36367036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10-88085885，88085943

发行人：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5 月 22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